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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

相关规定，对永顺泰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09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25,432,708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2〕1082 号）同意，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 376,298,126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

总股本为 501,730,834 股。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65,776,3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97%，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35,954,4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03%。公司自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生股份增发、

回购注销及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形，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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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5 名，分别为：广州楷智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楷智”）、珠海横琴温氏叁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氏叁号”）、广州越秀智创升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越秀智创”）、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州林发”）、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

投资”）、广州鸿德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德捌号”）、

广州兴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兴泰”）、广东粤科粤莞

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科粤莞”）、广东粤科知识产权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科知识产权”）、广东相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相融”）、广州信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州信诚”）、广州花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

州花城”）、广东粤科振粤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科振

粤一号”）、广州时间综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时间综艺”）、广

州南粤鼎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粤鼎新”）。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及相关文件中所做的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粤科粤莞、粤科知识

产权、粤科振粤一

号、温氏叁号、广州

楷智、越秀智创、广

州林发、创新投资、

鸿德捌号、广州兴

泰、广东相融、广州

信诚、广州花城、时

间综艺、南粤鼎新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一、自发行人成立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合伙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合伙企业于本次发行上

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在本公司/合伙企业持股期间，若股

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本公司/合伙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

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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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三）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

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其他后续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

述承诺的行为。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提供任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3 年 11 月 16 日（星期四）。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10,521,7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3%。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15 名。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股） 

备注 

1 广州楷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26,021 17,826,021  

2 
珠海横琴温氏叁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2,478,104 12,478,104 

 

3 
广州越秀智创升级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695,465 10,695,465 

 

4 广州林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0,339,011 10,339,011  

5 广州科技金融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269,649 9,269,649 
冻结股数：

9,269,600 

6 
广州鸿德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913,195 8,913,195 

 

7 广州兴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30,556 7,130,556  

8 
广东粤科粤莞科技创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5,347,917 5,347,917 

 

9 
广东粤科知识产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5,347,917 5,347,917 

 



4 

10 广东相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47,917 5,347,917  

11 
广州信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456,413 4,456,413 

 

12 广州花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6,413 4,456,413  

13 
广东粤科振粤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565,278 3,565,278 

 

14 广州时间综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65,278 3,565,278  

15 广州南粤鼎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82,639 1,782,639  

合计 110,521,773 110,521,773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

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376,298,126 75.00 -110,521,773 265,776,353 52.97 

其中：高管锁定股 0 0 0 0 0 

首发前限售股 376,298,126 75.00 -110,521,773 265,776,353 52.9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432,708 25.00 110,521,773 235,954,481 47.03 

三、总股本 501,730,834 100.00  / 501,730,834 100.00  

备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

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

出的承诺，公司与本次解禁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永顺泰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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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刘  泉                      余皓亮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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